附件4
诚信报考承诺书

（请仔细阅读，慎重填报）

本人就报考诚信有关事项承诺如下：

一、本人笔试报名、资格审查、派遣时所提交的个人报考信息及相关材料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

二、本人提供的身份证、毕业证、教资证等相关证件真实有效。

三、本人以往无违法犯罪记录，无实施性侵害、虐待、拐卖、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情况。

四、本人无逾期未还贷款、公费生违约等失信行为。

五、本人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无不当言行。

六、如因不符合报考条件、不诚信报考、资格审核不合格、教师资格证书不合格、毕业时间不合格、学历不合格、体检不合格、考察政审不合格、准入查询不合格、不服从组织派遣及个人原因等被取消聘用资格的，本人服从组织决定。
承诺人身份证号码：

承诺人签名（按手印）：

年   月   日
